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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，国务院各部

委、各直属机构： 

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，促进资源

节约集约利用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，现就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资源税改革的指导思想、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 

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按照

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和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，牢固树立和贯

彻落实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，全面推进资

源税改革，有效发挥税收杠杆调节作用，促进资源行业持续健康

发展，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。 

（二）基本原则。 

一是清费立税。着力解决当前存在的税费重叠、功能交叉问题，

将矿产资源补偿费等收费基金适当并入资源税，取缔违规、越权

设立的各项收费基金，进一步理顺税费关系。 

二是合理负担。兼顾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和承受能力，借鉴煤炭

等资源税费改革经验，合理确定资源税计税依据和税率水平，增

强税收弹性，总体上不增加企业税费负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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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适度分权。结合我国资源分布不均衡、地域差异较大等实际

情况，在不影响全国统一市场秩序前提下，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

管理权。 

四是循序渐进。在煤炭、原油、天然气等已实施从价计征改革基

础上，对其他矿产资源全面实施改革。积极创造条件，逐步对水、

森林、草场、滩涂等自然资源开征资源税。 

（三）主要目标。 

通过全面实施清费立税、从价计征改革，理顺资源税费关系，建

立规范公平、调控合理、征管高效的资源税制度，有效发挥其组

织收入、调控经济、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作

用。 

二、资源税改革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。 

1．开展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工作。鉴于取用水资源涉及面广、情况

复杂，为确保改革平稳有序实施，先在河北省开展水资源税试点。

河北省开征水资源税试点工作，采取水资源费改税方式，将地表

水和地下水纳入征税范围，实行从量定额计征，对高耗水行业、

超计划用水以及在地下水超采地区取用地下水，适当提高税额标

准，正常生产生活用水维持原有负担水平不变。在总结试点经验

基础上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将选择其他地区逐步扩大试点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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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，条件成熟后在全国推开。 

2．逐步将其他自然资源纳入征收范围。鉴于森林、草场、滩涂等

资源在各地区的市场开发利用情况不尽相同，对其全面开征资源

税条件尚不成熟，此次改革不在全国范围统一规定对森林、草场、

滩涂等资源征税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（以下统称省级）人民

政府可以结合本地实际，根据森林、草场、滩涂等资源开发利用

情况提出征收资源税的具体方案建议，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。 

（二）实施矿产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。 

1．对《资源税税目税率幅度表》（见附件）中列举名称的 21 种

资源品目和未列举名称的其他金属矿实行从价计征，计税依据由

原矿销售量调整为原矿、精矿（或原矿加工品）、氯化钠初级产

品或金锭的销售额。列举名称的 21 种资源品目包括：铁矿、金矿、

铜矿、铝土矿、铅锌矿、镍矿、锡矿、石墨、硅藻土、高岭土、

萤石、石灰石、硫铁矿、磷矿、氯化钾、硫酸钾、井矿盐、湖盐、

提取地下卤水晒制的盐、煤层（成）气、海盐。 

对经营分散、多为现金交易且难以控管的粘土、砂石，按照便利

征管原则，仍实行从量定额计征。 

2．对《资源税税目税率幅度表》中未列举名称的其他非金属矿产

品，按照从价计征为主、从量计征为辅的原则，由省级人民政府

确定计征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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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全面清理涉及矿产资源的收费基金。 

1．在实施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同时，将全部资源品目矿产资源

补偿费费率降为零，停止征收价格调节基金，取缔地方针对矿产

资源违规设立的各种收费基金项目。 

2．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对涉及矿产资源的收费基金

进行全面清理。凡不符合国家规定、地方越权出台的收费基金项

目要一律取消。对确需保留的依法合规收费基金项目，要严格按

规定的征收范围和标准执行，切实规范征收行为。 

（四）合理确定资源税税率水平。 

1．对《资源税税目税率幅度表》中列举名称的资源品目，由省级

人民政府在规定的税率幅度内提出具体适用税率建议，报财政部、

国家税务总局确定核准。 

2．对未列举名称的其他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品，由省级人民政府根

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税目和适用税率，报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

备案。 

3．省级人民政府在提出和确定适用税率时，要结合当前矿产企业

实际生产经营情况，遵循改革前后税费平移原则，充分考虑企业

负担能力。 

（五）加强矿产资源税收优惠政策管理，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。 

1．对符合条件的采用充填开采方式采出的矿产资源，资源税减征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328


